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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经委关于吉林省 2007 年 

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7〕24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

构: 

  省经委制定的《吉林省 2007 年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我省节能降耗的工作实际,认真落实。 

  二○○七年二月五日 

吉林省 2007 年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意见 

吉林省经济委员会 

(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加强节能降耗工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

型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战略方针和紧迫任
务。按照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现就 2007

年全省工业节能降耗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工业企业为主体,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坚持

节能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相结合,突出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

企业,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和行政手段,推动节能降耗工作深入开展,促进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实现全省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完成“十一五”全
省节能降耗目标奠定基础。 



  (二)工作目标。 

  1.全省节能降耗总体目标: 

  全省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6%。(不作为工业系统考核目标)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3.10 吨标准煤下降

到 2.97 吨标准煤,下降 4.5%,力争下降 5%。2.各市(州)节能目标分解: 

  长春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1.81 吨标准煤下

降到 1.75 吨标准煤,下降 3%; 

  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6.41 吨标准煤下

降到 5.77 吨标准煤,下降 10%; 

  四平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4.27 吨标准煤下

降到 3.97 吨标准煤,下降 7%; 

  辽源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3.11 吨标准煤下

降到 2.95 吨标准煤,下降 5%; 

  通化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5.24 吨标准煤下

降到 4.82 吨标准煤,下降 8%; 

  白山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6.64 吨标准煤下

降到 5.98 吨标准煤,下降 10%; 

  松原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1.99 吨标准煤下

降到 1.92 吨标准煤,下降 3.5%; 

  白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1.37 吨标准煤下

降到 1.34 吨标准煤,下降 2.5%; 

  延边州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由 2006 年上半年的 3.18 吨标准煤下

降到 3.02 吨标准煤,下降 5%。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抓好重点耗能大户。在全省冶金、石化、电力、建材等高耗能行业中

选择 100 户年综合能耗在 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作为重点管理对象,制定切实

可行的节能降耗方案,加强节能目标管理和节能监察,尤其对 23 户列入国家千户

企业节能行动的重点企业,加强节能监督管理,做好跟踪服务工作,确保实现年度

节能目标。 

  (二)抓好重点节能改造工程。以实施重大节能工程为切入点,不断提高全省

节能降耗工作总体水平。在全省重点耗能企业中实施 30 项节能示范意义大、带



动作用强和节能效果显著的节能工程,预计形成 8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量。重点

组织实施燃煤工业锅炉改造、余压余热利用、电机系统改造、节约和替代石油

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工程、绿色照明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在资金、政策等

方面给予扶持,推动企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加快节能技术改造,降低

能源消耗。 

  (三)抓好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技术创新体系,加

快节能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大力开

发、推广、使用高效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设备,优先支持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节能共性和关键技术示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采取多种方式加快高

效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对达到超前性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可

给予适当的补助,引导消费者使用。落实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制度,鼓励高效节能

产品生产企业做大做强。 

  (四)抓好重点产品单耗。对于钢铁、乙烯、玻璃、水泥等重要耗能产品,要

参照国内先进水平制定产品单耗限额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要限期进行整改。

有关职能部门和执法机构要在能源价格等方面予以约束,促使其节能降耗。 

  (五)抓好重点耗能地区。对于综合能耗较高的吉林、四平、通化、白山等

地区,要加大节能工作力度,调整工业结构,依靠高新技术改造和优化传统产业,

尽快走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运行模式。坚决遏制高耗能行业的盲目投

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对本地区重点耗能企业进行清理整
顿,依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缓解工业发展中的资源能源约束。 

  (六)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以提高终端用电效率、优化用电负荷和减轻环

境污染等为重点,充分发挥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综合优势,优化城市及企业用电方

案,大力推广变频调速、高效节能灯等节能降耗技术和设备,大力提高我省电能

使用效率。 

  (七)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设备。重点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钢铁、

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装备和产品。各市

(州)要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要求,有步骤、分批次实施强制淘汰

单耗高的企业和落后设备工艺。 

  (八)强化工业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业企业是我省能源消耗的重点领域,2005

年工业能耗已占全省总能耗的 70%,加强工业企业节能管理势在必行。2007 年全

省重点耗能企业要编制节能规划,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建立节能目标
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能源计量、统计、标准、用能定额考核、节奖超罚等管理制

度。各级政府工业节能主管部门要采用检查、通报、交流等方式,加强对企业用

能的跟踪、指导和监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节能工作负总责,把节能工作

纳入到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明确相关



部门的责任和分工,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省政府成立全省工业

节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工业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经委,负责全

省工业节能的日常管理工作。各市(州)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各级经委作为工业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切实加强本行政区域内节能执法和监督管理

工作。 

  (二)建立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制度。省经委要将全年工业能耗下降 4.5%的约

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市(州)和重点耗能企业。各市(州)要进一步将工业能耗

降低指标分解落实到本地区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同时要尽快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

制和评价考核制度,将工业能耗纳入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

体系,作为领导班子年终实绩考核指标,以确保全省节能降耗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强能源统计和计量管理。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本地区能源利用统计

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完整科学的能源利用统计制度,各级统计部门要切实加强能

源利用统计,完善统计方法,及时准确反映能耗水平及节能目标实现情况。 

  (四)建立节能专项资金。各级政府要对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广、示范试点、

节能监察、节能评估、宣传培训、信息服务等工作给予支持,所需节能专项资金

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省财政也将安排适当的节能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全省节

能工作。 

  (五)加强节能监督检查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节能监察执法力

度,重点检查高耗能企业及公共设施的用能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

审查情况、禁止淘汰设备异地再用情况,以及产品能效标准和标识、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行业设计规范执行等情况。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高

耗能产品。 

  (六)实行节能奖励制度。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

尚。能源生产供应和使用单位要对本单位节能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给予奖励,节能奖励资金计入工资总额。 

  各市(州)、县(市)政府要依据本实施意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单位

的实施方案。 


